
特定股權交易直接與間接
如何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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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4-4條

•第三項

•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其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出資額過半數之國
內外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該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額之價值
百分之五十以上係由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土地所構成者，該交
易視同第一項房屋、土地交易。但交易之股份屬上市、上櫃及興
櫃公司之股票者，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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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7月1日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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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適用

• 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前項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其交易所
得應依本法第四條之四、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條之七及第二十
四條之五規定課徵所得稅，

• 1.不適用本法第四條之一停止課徵所得稅規定

• 2.不適用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財產交易所得、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及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二條第一
項第三款第一目課徵所得稅及基本稅額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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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ngle.com.tw/accounting/current/post.aspx?ipost=5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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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股權交易所適用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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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日

• 本法第四條之四第三項規定之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

• 1.屬證券交易稅條例所稱有價證券者，為買賣交割日

• 2.屬上開有價證券以外者，為訂定買賣契約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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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日-出價取得

• 1.其屬證券交易稅條例所稱有價證券者，為買賣交割日；屬上開
有價證券以外者，為訂定買賣契約之日。

• 2.前目股份或出資額，因公司現金增資、股票公開承銷、公司設
立時採發起或募集方式而取得者，為股款繳納日

• 3.以債權、財產或技術作價抵繳認股股款而取得者，為作價抵繳
認股股款日。

• 4.以前二目以外方式取得者，為實際交易發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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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日-非出價取得

• 1.因公司盈餘或資本公積轉增資而取得者，為除權基準日

• 2.其他方式取得者，為實際交易發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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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3項規定個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國內外
營利事業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

•財政部111.01.25台財稅字第11000633641號令

• 一、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3項規定個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
或出資額過半數，以該個人依下列各款計算之股份或出資額比率合計數認定
之：

• (一)個人直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者，依其持有比率合併計算。

• (二)個人透過其關係企業而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且其持
有關係企業股份或出資額超過50%或對其關係企業之人事、財務或營運政策
具有主導能力者，以該關係企業持有該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之比率
合併計算；未超過50%者，按其關係企業各層持有股份或出資額比率相乘積
合併計算。

21



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3項規定個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國內外
營利事業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續)

• (三)個人透過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關係人及被利用名義之人而間接持有國內
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應比照前2款規定計算方式，將該關係人及被利
用名義之人直接及間接持有該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之比率合併計算：

• １、第3點第3款及第4款規定之關係企業。

• ２、第4點各款規定之關係人。

• ３、個人利用他人名義進行股權移轉或其他安排，不當規避前2目規定構成
要件者。

• (四)依前3款規定計算個人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
出資額之比率，如有重複計算情形，以較高者計入。

• 二、前點所稱關係人，包括關係企業及關係企業以外之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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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3項規定個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國內外
營利事業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續)

• 三、前2點所稱關係企業，指個人與國內外其他營利事業間有下列關係者：

• (一)個人直接或間接持有營利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達該營利事業
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20%。

• (二)個人持有股份或出資額占營利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百分
比為最高且達10%。

• (三)個人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出資額占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50%之營
利事業，派任於另一營利事業之董事，合計達該另一營利事業董事總席次半
數。

• (四)個人、配偶或二親等以內親屬擔任營利事業之董事長、總經理或與其相
當或更高層級之職位。

• (五)其他足資證明個人對營利事業具有控制能力或在人事、財務、業務經營
或管理政策上具有重大影響力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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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3項規定個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國內外
營利事業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續)

• 四、第2點所稱關係企業以外之關係人，指與個人有下列關係之國內外個人
或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 (一)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

• (二)個人成立信託之受託人或非委託人之受益人。

• (三)受個人捐贈金額達其平衡表或資產負債表基金總額三分之一之財團法人。

• (四)個人、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擔任董事總席次達半數之財團法人。

• (五)前點各款規定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或相當或更高層級職位
之人、副總經理、協理及直屬總經理之部門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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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3項規定個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國內外
營利事業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續)

• (六)前點各款規定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或相當或更高層級職位
之人之配偶。

• (七)前點各款規定關係企業之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或更高層級職位之人之
二親等以內親屬。

• (八)個人或其配偶擔任合夥事業之合夥人，該合夥事業其他合夥人及其配偶。

• (九)其他足資證明個人對另一個人或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之
財務、經濟或投資行為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情形。

• 五、本令發布前，個人交易股份或出資額符合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3項規定
應課徵所得稅者，於111年3月31日以前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規定自動補
報及補繳稅款並加計利息，免依所得稅法第108條之2第2項及第3項規定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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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3項規定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持
有國內外營利事業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

•財政部111.01.25台財稅字第11000633640號令

• 一、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3項規定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
股份或出資額過半數，以該營利事業依下列各款計算之股份或出資額比率合
計數認定之：

• (一)營利事業直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者，依其持有比率合併
計算。

• (二)營利事業透過其關係企業而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且
其持有關係企業股份或出資額超過50%或直接控制其關係企業之人事、財務
或營運政策者，以該關係企業持有該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之比率合
併計算；未超過50%者，按其關係企業各層持有股份或出資額比率相乘積合
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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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3項規定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持有國
內外營利事業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續)

• (三)營利事業透過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關係人及被利用名義之人而間接持有
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應比照前2款規定計算方式，將該關係人及
被利用名義之人直接及間接持有該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之比率合併
計算：

• １、關係企業直接持有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之比率超過50%者。

• ２、關係企業間接持有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且各層持有比率超過50%者。

• ３、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公開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
解釋，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
釋、解釋公告及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關係企業對營利事業具
有控制能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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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3項規定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持有國
內外營利事業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續)

•４、第3點第4款至第6款規定之關係企業。

•５、第4點第1款至第5款規定之關係人。

•６、其他足資證明對營利事業之人事、財務及營運政策具有主導
能力之關係人。

•７、營利事業利用他人名義進行股權移轉或其他安排，不當規避
前6目規定構成要件者。

• (四)依前3款規定計算營利事業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國內外
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之比率，如有重複計算情形，以較高者計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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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3項規定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持有國
內外營利事業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續)

• 二、前點所稱關係人，包括關係企業及關係企業以外之關係人。

• 三、前2點所稱關係企業，指營利事業與國內外其他營利事業相互間有
下列關係者：

• (一)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持有另一營利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
達該另一營利事業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20%。

• (二)營利事業與另一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由相同之人持有或控制之股
份或出資額占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各達20%。

• (三)營利事業持有股份或出資額占另一營利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
或資本總額百分比為最高且達10%。

• (四)營利事業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與另一營利事業之執行業務股東
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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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3項規定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持有國
內外營利事業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續)

• (五)營利事業及其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出資額占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50%之營利事業，
派任於另一營利事業之董事，合計達該另一營利事業董事總席次半數。

• (六)營利事業之董事長、總經理或與其相當或更高層級職位之人與另一營利事業之董事長、
總經理或與其相當或更高層級職位之人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親屬關係。

• (七)營利事業直接控制另一營利事業之人事或財務政策，包括：

• １、營利事業指派人員擔任另一營利事業之總經理或與其相當或更高層級之職位。

• ２、非金融機構之營利事業，對另一營利事業之資金融通金額或背書保證金額達該另一營
利事業總資產金額之三分之一。

• (八)營利事業與其他營利事業簽訂合資或聯合經營契約。

• (九)其他足資證明營利事業對另一營利事業具有控制能力或在人事、財務、業務經營或管理
政策上具有重大影響力之情形。

30



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3項規定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持有國
內外營利事業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續)

• 四、第2點所稱關係企業以外之關係人，指與營利事業有下列關係之國內外個人或教育、文
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 (一)受營利事業捐贈金額達其平衡表或資產負債表基金總額三分之一之財團法人。

• (二)營利事業及其董事、監察人、總經理、相當或更高層級職位之人及該等人之配偶或二親
等以內親屬擔任董事總席次達半數之財團法人。

• (三)營利事業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或相當或更高層級職位之人、副總經理、協理及直屬
總經理之部門主管。

• (四)營利事業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或相當或更高層級職位之人之配偶。

• (五)營利事業之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或更高層級職位之人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 (六)其他足資證明對該營利事業具有控制能力或在人事、財務、業務經營或管理政策上具有
重大影響力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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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持股納入房地合一稅2.0特定股權之
持股計算
•發稿時間：2022/01/25 18:41:00

• (中央社訊息服務20220125 18:41:00)財政部2022年1月25日發布函
釋，將關係人持股納入房地合一稅2.0「特定股權交易」之持股計
算。所謂特定股權乃指個人或營利事業股東「直接或間接」持股
或出資>50%，且股權或出資額的價值50%以上來自台灣的房地；
財政部今日函釋即界定「直接或間接」持股計算方式。

32



關係人持股納入房地合一稅2.0特定股權之
持股計算(續)
•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法律服務會計師林巨峯圖示說明持股比率之計算：

• 一、直接持股(圖示情況一)：依持股比率計算

• 二、間接持股

• 1.持有關係企業股權>50%、或具有重大影響力(圖示情況二)：依關係企業持
股比率計算

• 2.持股≦50%(圖示情況三) ：按關係企業各層持有比率相乘積合併計算

• 三、關係人持股(圖示情況四) ：比照上述直間接情況計算持股比率後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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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持股納入房地合一稅2.0特定股權之
持股計算(續)
• 林巨峯分析：
• 一、關係人持股納入計算，係參照CFC之關係人制度，包含關係企業及關係企業以
外之關係人，如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具實質控制力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
團體等。依房地合一2.0本法條文，持股或出資額>50%之計算，係以個人及營利事
業直接或間接持有之比率為準，條文中未明訂包含關係人持股，故提醒納稅人應特
別留意關係人定義及其持股併計問題，另若有利用他人名義持股者，也將被納入一
併計算。

• 二、特定股權交易，持有期間是以股東持有股權的期間來計算，非房地產持有期
間，且不區分取得股權時點是在105年1月1日以前或以後，只要出售股權時符合持
股比率及房地價值比率，均視為房地交易課稅。另，依目前財政部見解，不動產取
得時點也不區分新舊制，全部納入公司持有不動產價值，用以計算房地價值比有無
達50%，亦即，即使A公司名下為100年度取得之舊制不動產，交易A公司股權仍需
按照房地合一2.0規定計算所得稅。此見解與房地合一稅立法不溯既往、條文體系
解釋及立法目的，似有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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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持股納入房地合一稅2.0特定股權之
持股計算(續)
• 三、境內外母公司透過境內外子公司多層間接持有境內不動產，在母公司
出售子公司股權時，若其股權價值與房地價值比均達特定股權交易條件，即
有房地合一稅的適用，緃使出售之股權均屬境外公司。

• 四、另提醒，財政部函釋發布前，個人出售股份或出資額未申報房地合一
稅，但該交易已有符合上述特定股權條件者，在111年3月31日以前依稅捐稽
徵法第48條之1規定自動補報及補繳稅款並加計利息，可免受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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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會計師考題

• 依所得稅法規定，A 公司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A 公
司百分之百持有中華民國境外 B 公司之股權，持有期間未滿1年。若 A 
公司於110年出售 B 公司股權總價值2億元，獲利1,000萬元，交易時 B 
公司全部股權時價2億元，但 B 公司投資我國境內不動產，其持有之中
華民國境內房地之時價為1.5億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 (A)依所得稅法規定，我國無權對國外 A 公司之境外股權交易課稅

• (B) A 公司出售該股權之所得1,000萬元應繳納我國所得稅，稅率為45%

• (C)只有 B 公司出售國內不動產時，我國才能依法課稅

• (D) A 公司出售境外股權交易之所得應就源扣繳20%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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